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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〔 〕〔 年〕第 号

企业投资项目文物保护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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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信息

申请人：

单位名称：

法定代表人： 地址：

联系方式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证件类型： 编号：

联系方式：

行政审批机关：

联系人姓名：

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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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企业投资项目文物保护承诺制实施细则》规定，本行政审批机

关就企业投资项目文物保护需承诺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承诺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七条：一切机关、组织和个人都有

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。

第十七条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

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。但是，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

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的，必须保证文物保

护单位的安全，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在批准前

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；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

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的，必须经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

意。

第十八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批准，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，并予以公

布。

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不得破坏文物保护

单位的历史风貌；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，经相应的

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。

第十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，不得建设

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

及其环境的活动。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应当限期

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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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选址，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；因特殊情

况不能避开的，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。实施原址保护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，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

文物行政部门批准；未经批准的，不得开工建设。无法实施原址保护，必

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，应当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；

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，批准前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

意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；需要迁移的，须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。

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

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中发现文物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

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；遇有重

要发现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

物行政部门处理。

第三十二条 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

发现文物，应当保护现场，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。

二、承诺事项

（一）根据地块涉及文物保护工作实际情况，项目实施前依法完成地

块所涉及以下相关行政审批手续：

1.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

业审批

2.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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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可移动文物拆除或迁移审批

4.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

（二）依法履行列入文物保护区域评估负面清单区域所涉及的建设工

程文物保护与考古许可行政审批，并依法完成工程建设前的考古勘探、发

掘等具体文物保护工作。

（三）积极履行文物保护的义务，制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物保护措

施；施工中遇到文物立即停工，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或公安部门，

确保文物安全。

三、承诺效力

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和符

合要求的材料后，行政许可机关将在后期的文物行政审批审核中开辟绿色

通道，优先办理，简化程序。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行政许可机关将依

法作出处理，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四、诚信管理

行政许可机关在审查、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、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

诺或者违反承诺的，应当记入申请人、被审批人诚信档案，对不诚信不守

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实施准入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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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投资项目文物保护承诺书

xxxx（市或县区级文物行政部门）：

现就文物保护事项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单位建设项目用地是否涉及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不可移动

文物

涉及。依法履行文物行政审批程序。审批通过后，严格根据批

准的高度、体量、色彩等要求等进行建设。项目施工前，制定项目实

施过程中的文物保护措施、施工中遇到文物应立即停工并立即报告当

地文物或公安部门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规定，积极

履行文物保护的义务，违法实施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不涉及。项目施工前，依法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工作，

制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物保护措施、施工中遇到文物应立即停工并

立即报告当地文物或公安部门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
规定，积极履行文物保护的义务，违法实施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（三）自身能满足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

（五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（六）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

承诺人（行政相对人或委托代理人）：

（本人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和文物行政部门各持一份）


